附件5：
保密承诺函
东莞市丽城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拟参与东莞市丽城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城假日酒店”）破产重整案招募和遴选意向重整投资人（以下简称“本项目”），并承诺对参与本项目过程中管理人或丽城假日酒店提供的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
1.本承诺函所述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我单位在参与招募过程中（包含未开展招募程序前的磋商过程）自管理人或丽城假日酒店处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口头/书面/电子等形式获取的（接触、获取及/或知悉）相关信息。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丽城假日酒店及其子公司等业务、财务、人员等与本项目有关的非公开信息。不论该等信息是以何种形式和方式披露，也不论是否标注为保密。
2.未经贵方事先书面许可，我单位不会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透露；若有权机关依法要求本单位披露保密信息，我单位将在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事先通知管理人。我单位保证该等保密信息仅用于本项目之有关目的。
3.我单位应当告知参与人员以及我单位聘请的相关人员遵守本保密协议书的约定，并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参与人员和外聘人员履行保密义务。若参与人员或外聘人员违反本保密承诺的约定，泄露了管理人或丽城假日酒店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依据本承诺函约定，我单位应与泄密员工或外聘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4.我单位确认，一旦管理人要求，我单位同意立即归还或销毁所有保密信息的原件和复印件（包括电子介质）以及基于保密信息制作的所有摘录及分析。
5.我单位承诺，除非保密信息已通过合法程序进入公众知晓领域，本承诺书始终有效，若违反保密义务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6.若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并赔偿各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7.本保密承诺函自我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
意向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